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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2025年3月14日的會議 

 

關於“港資港法”及“港資港仲裁”措施的擴展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1.  本文件旨在就 “港資港法 ”及 “港資港仲裁 ”措施的擴展提供

背景資料，並綜述議員在第七屆立法會就相關課題提出的主要意見及

關注事項。 

 

 

背景 

 

2.  “港資港法”是指容許若干內地註冊設立的港資企業，可在不具

涉外因素下，協議選擇香港法律作為民商事合同的適用法律。“港資

港仲裁”則容許若干在內地註冊的港資企業，可以協議就商事爭議選擇

香港作為仲裁地，而不會以無涉外因素為由認定相關仲裁協議無效。1

截至2025年2月13日，“港資港法”適用於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

服務業合作區 (“深圳前海合作區”)，而“港資港仲裁”則適用於內地

自由貿易試驗區。2 

                                                           
1 在上述兩項政策推出前，在一般情況下，除非有涉外因素(例如當事人其中

一方是外國公民)，否則相關合同的適用法律必須是內地法律，而有關爭議

只可在內地進行仲裁。  

 
2 於2020年10月實施的《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允許

在深圳前海合作區註冊的港資、澳資、台資及外商投資企業協議選擇民商事

合同適用的法律，當中包括香港法律；而於2017年1月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

關於為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見》亦展示了在自由貿易試驗

區 (包括廣東省內的試驗區 )內註冊的外商投資企業 (包括港資企業 )協議將

合同爭議提交域外(包括香港)仲裁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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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為律政司於2024年4月12日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建設

行動綱領》 3下與規則銜接相關的一項行動措施，律政司積極爭取將

“港資港法”和“港資港仲裁”的措施的適用範圍擴展至粵港澳大灣區，

增加大灣區民眾和商界在處理跨境爭議時的選擇，開拓香港業界的

發展機遇。就此，國家商務部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政府於

2024年10月9日在《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安排》”)的框架下簽署協議，再次修訂《安排》下的《服務貿易協議》

(“《協議》”)4，當中新增“港資港法”和“港資港仲裁”作為便利香港

投資者的措施，包括支持粵港澳大灣區試點城市註冊的港資企業，協議

選擇使用香港或澳門法律為合同適用法；及支持在粵港澳大灣區

珠三角九市註冊的港資企業，選擇香港或澳門為仲裁地。 

 

4.  根據政府當局的資料，“港資港法”及“港資港仲裁”的適用範圍

於2025年2月14日分別擴展至深圳和珠海，以及擴展至涵蓋粵港澳

大灣區內地九市5。此外，有關措施訂明“港資企業”是指全部或部分(即

不論投資比例)由香港特區自然人、企業或其他組織投資，依法在內地

登記設立的企業，從而令更多港資企業受惠。 

 

 

委員的意見和關注 

 

擴展“港資港法”及“港資港仲裁”的措施 

 

5.  議員欣悉，律政司一直與內地相關部委磋商，積極爭取將“港資

港法”和“港資港仲裁”的措施的適用範圍，由深圳前海合作區等試點，

逐步擴展至大灣區其他不同城市，並獲內地相關部委的積極協助。他們

認為上述兩項措施的進一步擴展，有助開拓香港法律業界在大灣區的

發展機遇。他們支持政府當局於2024年4月提出的目標，即將“港資

港法”和“港資港仲裁”先擴展到整個深圳市。 

 

                                                           

 
3 《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法 治 建 設 行 動 綱 領 》 可 於 下 述 網 址 取 覽 ：

https:/ /www.doj.gov.hk/tc/publications/pdf/gba_action_plan_tc.pdf。  

 
4  於2015年11月簽訂的《協議》自2016年6月起實施，涵蓋在《安排》下內地

對香港服務業作出的開放承諾，使內地與香港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

雙方於2019年11月簽訂協議修訂《協議》，增加開放措施，而相關措施

自2020年6月起實施。  

 
5 即廣州、深圳、珠海、惠州、東莞、江門、中山、肇慶和佛山。  

https://www.doj.gov.hk/tc/publications/pdf/gba_action_plan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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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議員要求政府當局說明，內地城市是否有足夠誘因採用“港資

港法”，以進一步擴展有關措施的適用範圍。政府當局表示，律政司會

繼續尋求中央政府的支持，將“港資港法”的適用範圍進一步擴展至

整個大灣區。 

 

“港資港法”於深圳前海合作區的實施安排和推行情況 

 

7.  議員問及“港資港法”於深圳前海合作區實施安排的詳情，例如

前海的港資企業如選用香港法律作為民商事合同的適用法，及後需要

進行訴訟時，處理訴訟的法庭、法官及律師會是來自前海還是香港。

政府當局表示，前海法院有權處理“港資港法”的訴訟，透過法律查明

制度 (即邀請香港的法律專家解說香港法律 )，由內地法官根據相關

法律作出判決。具備內地律師資格 (包括透過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

取得從事指定範疇的大灣區執業資格)的香港律師，可以在大灣區內地

法院出庭。 

 

8.  “港資港法”對設立於深圳前海合作區的港資企業的吸引力亦

是議員所關注的事項之一。部分議員認為，在沒有“涉外因素”情況下，

對於作為內地法人的前海港資企業而言，香港法律未必比內地法律

較具吸引力；部分其他議員則認為，當港資企業在內地遇到商業

糾紛時，往往傾向採用他們較熟悉的普通法去進行仲裁或訴訟。  

 

9.  政府當局表示，“港資港法”旨在提供一個額外選項，而不是

強制相關企業採用香港法律。部分在內地的港資企業對香港法律較為

熟悉，而“港資港法”為該等企業提供一個內地法律以外的選項，令它們

可採用一套較為熟悉的法律處理民商事合同，並可減輕部分港資企業

對內地法律不熟悉而產生的疑慮，從而吸引港資或於香港成立的外資

企業於內地投資，對整個大灣區發展帶來裨益。 

 

10.  就此，議員問及在深圳前海合作區採用香港法律的港資企業的

數目，並建議律政司應透過與香港特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進行

調查，了解推行“港資港法”的成效和使用者的意見。政府當局察悉有關

意見，並表示港資企業並無責任向香港特區政府匯報選擇採用何種法

律作為其民商事合同的適用法，故香港特區政府並無備存相關的數據。 

 

11.  議員促請律政司多作解說，以助業界了解“港資港法”的運作

方式及其優點，並推廣具備內地執業資格的香港律師的優勢。他們同時

建議律政司加強與香港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在此方面的推廣

協作。政府當局表示，律政司會與業界保持緊密溝通，並持續加強在

此方面的推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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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情況 

 

12.  當局將於2025年3月14日舉行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

落實擴展“港資港法”及“港資港仲裁”措施的工作進展。 

 

 

相關文件 

 

13.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該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025年3月7日 



 

 

附錄 

 

“港資港法”及“港資港仲裁”措施的擴展 

 

相關文件一覽表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促進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事宜小組

委員會 

 

2022年7月14日 議程第II項：粵港澳大灣區 (包括前

海)的法律服務發展 

會議紀要 

 

司法及法律事務

委員會 

2023年11月6日 議程第III項：律政司司長及行政署

長就行政長官2023年施政報告作出

簡報 

政策簡報及會議紀要 

 

2023年11月27日 議程第IV項：香港法律界於香港及

粵港澳大灣區內的發展及支援 

會議紀要 

 

2024年4月22日 議程第IV項：律政司推動粵港澳大

灣區法治建設的工作進展 

會議紀要 

 

2024年11月1日 議程第III項：律政司司長及行政署

長就行政長官2024年施政報告作出

簡報 

政策簡報及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025年3月7日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hc/sub_com/hs102/agenda/hs10220220714.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hc/sub_com/hs102/minutes/hs10220220714.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ls20231106.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ls20231106.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ls20231127.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ls20231127.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ls20240422.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ls20240422.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ls20241101.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ls20241101.pdf

